
《2004 年 廢 物 處 置 (指 定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)(修 訂 )規 例 》 及  

《 廢 物 處 置 (建 築 廢 物 處 置 收 費 )規 例 》 小 組 委 員 會  

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  

 

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委 員 的 意 見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( 1 )  不 時 檢 討 不 按 規 定 申

請 開 立 繳 費 帳 戶 的 主

要 承 辦 商 可 被 判 處 的

每 天 另 處 罰 款 的 水

平 ， 確 保 有 足 夠 的 阻

嚇 作 用 ， 防 止 違 例 情

況 出 現 。 此 外 ， 請 當

局 在 實 施 收 費 計 劃 六

個 月 後 ， 提 供 關 於 遵

守情況的進度報告。  

當 局 會 不 時 檢 討 不 按 規 定 申 請

開 立 繳 費 帳 戶 的 主 要 承 判 商 可

被 判 處 的 每 天 另 處 罰 款 水 平 ，

並 會 在 實 施 收 費 計 劃 六 個 月

後 ， 提 交 關 於 遵 守 情 況 的 進 度

報告。  

( 2 )  確 保 就 環 境 保 護 署 署

長 在 批 准 開 立 繳 費 帳

戶 時 附 加 的 條 款 ， 制

訂 清 晰 客 觀 的 指 引 。

考 慮 只 在 屢 次 違 反 條

款 的 情 況 下 撤 銷 繳 費

帳戶。  

當 局 會 確 保 就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

(署 長 )在 批 准 開 立 繳 費 帳 戶 時
附 加 的 條 款 ， 制 訂 清 晰 客 觀 的

指 引 。 署 長 考 慮 應 否 撤 銷 繳 費

帳戶時，會非常審慎。  

( 3 )  提 交 文 件 ， 闡 釋 繳 費

帳 戶 按 金 建 議 安 排 的

政 策 原 意 及 運 作 方

式。  

文 件 已 擬 備 妥 當 ， 並 隨 文 付

上。  

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

CB(1) 314/04-05(12)



《2004年廢物處置 (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)(修訂 )規例》及  

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  

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的按金安排  

目的  

 本文件載述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的建議按金安排。  

背景  

2 .  我們最初建議以即場付款方式或透過繳費帳戶繳付建築廢物

處置收費。上年度立法會審議《 2003 年廢物處置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
草案》時，廢物運輸商極為擔心即場付款安排會引致現金周轉和壞帳

問題，而議員也建議修訂付款安排。我們全面諮詢各有關方面並與他

們詳細商議後，與他們達成共識，決定修訂收費安排，取消即場付款

方式，改為規定所有費用須透過繳費帳戶繳付。由於當局在收取費用

前已提供有關服務，透過繳費帳戶付款屬於信用交易的安排，為保障政

府收入，帳戶戶主須為每個繳費帳戶繳付按金，作為防止欠帳的措

施。  

按金安排  

3 .  根據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，承辦價值 100 萬
元或以上的建造工程的主要承判商須在獲授予有關工程後 21 天內，
向環境保護署署長申請開立一個專為該項工程而設的繳費帳戶。開立

帳戶時，無須繳付按金。在處置建築廢物前，帳戶戶主須先申請運載

入帳票，以作為他委託廢物運輸商把建築廢物送交廢物處置設施處置

的記錄，並識別把有關收費記入哪一個繳費帳戶。帳戶戶主申請運載

入帳票時，署長可要求他繳付按金，金額由署長指定。  

4 .  上 述 安 排 與 水 務 署 向 各 行 各 業 收 取 供 水 服 務 收 費 的 方 式 相

若。因此，我們在制定按金安排時，參考了水務署的做法。  



5 .  供水服務的按金視乎不同行業而定，最少為 1 , 0 0 0 元。釐定
按金金額的原則是按金要足以支付兩個結算期的水費。假如從最近的

用量規律來看，按金不足以支付兩個結算期的水費，水務署會要求登

記用戶繳付額外的水費按金。  

6 .  由於不同帳戶戶主所處置的建築廢物量差別很大，因此不可

能預先釐定固定的按金金額。水費可以按照水錶讀數釐定，但建築廢

物則不同。我們在建築廢物真正送到廢物處置設施之前，無法預先判

斷廢物處置設施的使用量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們建議按照帳戶戶主所

需的運載記錄票數目釐定按金金額，因為每張運載入帳票准許棄置一

載量的廢物，而該載量的廢物的處置收費會記入帳戶戶主的繳費帳戶

內，所以帳戶戶主申請的運載入帳票數目可反映須棄置的廢物載量。

我們建議把按金金額定為每張運載入帳票 350 元，相等於三類廢物處
置設施的載重收費中位數的平均值。計算方式載於附件。  

繳費周期  

7 .  根據規例，署長須向帳戶戶主發出書面繳費通知，指明他以

該帳戶招致的處置收費款額。帳戶戶主可於有關通知的日期起計的

30 天內繳費。如帳戶戶主未能按照規定繳費，須繳付 5%的附加費，
並在 14 天內向署長繳付尚未繳付的收費和附加費。如在該 14 天後仍
未繳清欠款，署長可暫時吊銷有關繳費帳戶。署長會向帳戶戶主發出

最後通知，通知他如未能在該最後通知的日期起計的 14 天內結清帳
單，其繳費帳戶會被撤銷。 14 天期限屆滿後，如帳單仍未結清，署
長可撤銷有關繳費帳戶。尚未繳付的款額會從按金扣除，不足之數循

民事程序追討。  

8 .  由於付款期很長，而當局不會在提供廢物處置服務的地點即

時收費，因此按金金額須釐定於合理水平，以就該等事先提供的服務

作足夠的付款保證。按金金額會定期檢討，並按照從申請的運載入帳

票數目所顯示處置的廢物量和  尚欠餘款加以調整。因此，帳戶戶主如
妥善管理其繳費帳戶，更頻密地結清未繳付的帳項，便無須繳付大額

按金。  

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 



附件  

每張運載入帳票應繳按金的計算方法  

 

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車輛載重中位數 = 1 1 . 5 4 公噸  

堆填區的車輛載重中位數 = 3 . 9 6 公噸  

篩選分類設施的估計車輛載重中位數 =(11 .54+3 .96 ) /2=7 .75 公噸  

 

假設實施收費計劃後，建築廢物的分布如下：  

80%送交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 

10%送交篩選分類設施  

10%送交堆填區  

 

每架車載重的加權平均收費為：  

 

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 11 .54  x  27 元  x  0 . 8  = 2 4 9 元  

篩選分類設施  7 . 75  x  100 元  x  0 . 1  = 7 8 元  

堆填區  3 . 96  x  125 元  x  0 . 1  = 5 0 元  

 合計 = 3 7 7 元  

 約 = 3 5 0 元  

 


